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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当前的模态或非模态逻辑 系统的概念都是狭义的，它们关心的主要是一些重言式或永真式。而对人来说，事 

实真或假 的知识 同样是 非常重要 的，但 这样 的知识却超 出了它们的定义范围。当它们 (通常是模 态逻辑 系统 )被用 于意 

识 系统研完时 ，这就不合适 7。为此 ，本文提 出7一种知识 系统的观点 ，其中不仅包括 7通常逻辑 系统的 内容 ，而且也 

包括 了事实真或假 的知识等 相关内容 ，从而解决 7这一问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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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引言 

早期的人工智能研究带来了许多丰富而重要的成果，使 

人们对人类 智能本质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。物理符合系统假 

设、将人脑 比作 信息处理系统、通用问题求解、专家系统、 

LISP语言、知识表示及相关的意识表示等等，都是这一时期 

提出的重要概念或方法。不过直到今天，人工智能研究也远不 

如当初一些学者预期的那样乐观n]。 

但这并没有影响人工智能研究成果的应用与发展。例如， 

在人类认知研究领域 ，传统的意识表示理论 受到了诸如 

perceptual symbol systems， situated action， embodied 

cognition以及 dynamical system等新思想或方法的挑战口]， 

需要有所改进。当前 ，在相关的计算机及分布式人工智能等领 

域关于 agent和多agent系统的研究也十分活跃，其中的意识 

属性或意识态度等概念无疑对传统人工智能研究形成了重要 

的补充 基于 Dennett关于意识属性的观点[3]，一些学者认为 

将理性 agent当作如入一样的意识系统来进行研究是合理和 

有用的“ ]。其研究最常用的形式化工具是模态逻辑(包括各 

种时态逻辑)和可能世界语义L4]，即将意识态度看成是一种模 

态。在语法方面，通过在公式中引入一些模态算子来构成相应 

的模态语言。在语义方面，用可能世界及其可达关系来解释信 

念、目标及意图等意识概念的含义。由于逻辑推理和人们思维 

的密切关系，将逻辑学研究成果应用于意识系统的意义是显 

然的。但需要指出的是，将意识系统简化为单纯的逻辑系统却 

是一种不合适的倾向。意识系统也是一种决策系统，它能够根 

据环境的变化或需要做出相应的决策。单从这一点上看 ，如文 

中将要证明的，只关心形式真与假(这里的形式真假、事实真 

假或模态真假概念借用了文[7]中的表述方法)的逻辑系统就 

做不到。其中的问题并不复杂，只是被人们忽视了。这里的工 

作表明，建立包括逻辑系统在内的一个知识系统将有助于解 

决这一 问题 

2 作为决策系统的意识系统 

意识系统的决策特征是相当明显的。人们不断从变化的 

环境中提取所需的各种信息，以进行正确的判断与决策，进而 

采取适当的行为 这些决策过程是复杂的，但至少有一点是比 

较明确的，那就是它们一般不是盲目给 出的，而是建立在人们 

对现实世界一定认识的基础之上。这些认识或知识是他们在 

与外部世界交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步积累起来的，它们通常又 

可 以以某种语言形式来表达。例如，西红柿可以吃、酒精可 以 

燃烧就是两条表达形式的知识。人们对这两条知识的应用情 

况是，西红柿被用来做菜而有些酒精被用作燃料。可见，人们 

进行决策所依据的通常是一些具有事实真或假的知识 知识 

真假的重要性在于，它们相当于是知识的标签，标签不同，人 

们运用有关知识的方法也会有所不同 无需更多说明，事实假 

的知识对决策者来说显然也是重要的。 

知识的概念在人工智能研究领域并不陌生。知识以及知 

识表示问题很早即为广大人工智能研究者所重视，而由“IF⋯ 

THEN⋯”形式的知识组成的专家系统就一度对人工智能研 

究产生过非常重要的影响。相比较而言，逻辑系统里的命题或 

合式公式通常是更加符号化的，而且逻辑系统里关心的不是 

事实真或假的知识，而是形式真的重言式 ，这与人们对知识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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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心和依赖是有所不同的。 

为了给出正确的决策，或者为了能基于一个更正确的角 

度来观察或了解世界，人们常常关心，有时甚至竭尽全力来寻 

求关于某些重要论断到底是真还是假的答案。例如，“太阳是 

我们所处星系的中心”与“地球是我们所处星系的中心”是两 

个相互排斥的论断，到底哪一个是真的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 

性 ，而历 史上也 曾经围绕这一 问题发生过激 烈甚至残酷 的论 

战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以 P表示“太阳是我们所处星系的中心”， 

以 q表示“地球是我们所处星系的中心”，那么人们常常需要 

知道 P真或 q假这样的答案。但逻辑系统里关心的却是形如 

P^q—q̂ P这样的定理或重言式，并不关心 P或 q事实上的 

真或假 。换句话说，这些定理是形式真的，因为这种真只与其 

表示形式有关，与其中的 P或 q具体代表什么命题以及它们 

的真、假没有关系。那么基于单纯逻辑系统，能推理出事实真 

假的结论吗?下面的定理给出了否定的回答。 

定理1 根据命题逻辑系统中的定理并不能推断该定理 

中出现的任何一个命题变元的事实真或假。 

证明：采用反证法。以F(p，q，r，⋯)简单表示命题逻辑系 

统中的某个定理，其中的 P、q或 r等是定理中出现的命题变 

元并按其出现的顺序进行排列，但重复出现的不列入其中。从 

有关公式的命题序列中任取一个命题并设为 r，这总是可行 

的，因为任何一个合式公式中必须包含一个命题 ，否则它是非 

法的．当然也就不可能是条定理。现在假定由该公式的永真性 

推得 r为真，这一论断过程可表示为： 

F(P，q，r，⋯ )一r 假 定 

F(P．q，r，⋯) 定理的性质 

r 结论 ：r为真 

另一方面，根据假言易位律可以知道，-7r一 -7F(p，q， 

r，⋯)，这表示如果 r不真或为假 ，那么 F(p，q，r，⋯)的逻辑 

值也将是假的，或者说如果将公式 F(户，q，r，⋯)出现符合 r 

的位置全部代以假的逻辑值 ．F(p，q，r，⋯)的值也会是假的。 

但是根据条件 F(p．q，r，⋯)是永真的，与其中的命题代入什 

么样的逻辑值没有关系，矛盾。如果前面的假定改成从该定理 

可推得 r为假，一样会导致矛盾。所以由命题逻辑系统中的定 

理不能断定定理中任何一个命题变元的真或假。证毕。 

上面的定理告诉人们，形式真并不能代替或推出事实真 

或假。也就是说，从要推理出事实真假知识的角度看，这些逻 

辑系统是不封闭的。为了使这样的逻辑推理得以进行，就需要 

在系统中增加具有事实真假性质的知识，但这又超出了逻辑 

系统概念的范畴。另一方面，知识的概念是更广泛的，逻辑系 

统里的定理与公理实际上向人们提供了许多关于形式真的信 

息或知识，也是一种知识。换句话说，如果将它们纳入到一个 

知识系统中，那么这不仅不会引起概念上的困惑，而且上述逻 

辑推理过程也变得可以实施了。为论述方便，下面将贴有事实 

真假标签的符合下述条件的知识组成的集合简称为知识系 

统。 

1)该知识的表达符合通常的语法与语义上的要求。 

2)这些知识的表达中允许使用符号。这显然是合理的．因 

为文字本身也是一种符号，这样 ，合式公式的表达式允许出现 

在一条知识中 。 

3)允许使用抽象概念。像命题 、真假等就是抽象的概念． 

因为抽象概念的运用是人类复杂思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 

点。 

4)允许使用“如果⋯那么⋯”这样的条件命题形式来表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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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识，因为这与专家系统里以“IF⋯THEN⋯”形式表示的知 

识可以验证是一致的。 

应该说，上述知识系统只反映了人的知识系统的一些重 

要而基本的特征。在上述知识系统中引入两条规则·它们分别 

是代入规则和基于真假值的完全归纳规则。代入规则是指对 

一 条合式公式表达的知识而言，允许使用代入的方法来计算 

逻辑值，并在此基础上来验证一条定理的正确性。基于真假值 

的完全归纳规则是指在运用代入规则时，如果一个公式中命 

题变元所有可能出现的真假值情况已经穷尽，那么这表示就 

命题变元的真假值实施了完全归纳法。这种情况下，若该公式 

均表现出某种一致的结果，那么便可以断定该合式公式恒具 

有该结果，与代入命题的内容没有关系。例如，对合式公式 P 

V-7声，分别将 P代以真命题和假命题 ，该公式的逻辑值都是 

真的，又由于从真假意义来说这 已经穷尽 P所有可能的取 

值，因此运用基于真假值的完全归纳规则可知该合式公式恒 

成立。这两条规则基本就是从命题逻辑系统里来的，其意义是 

显然的。不过也有个概念上要注意的地方，仍是上面那个例 

子，代入过程可表示为：P 真，以P 代入 Pt计算出 PV-7户为 

真；P。假，以Pz代入 P．计算出P V-7户仍为真。当P 和 Pz分别 

表示具体的命题形式时．它们一定不能是同一个命题．否则违 

反了矛盾律的要求。另外需要指出．一般来说命题逻辑系统中 

的合式公式是长度有限的由命题变元以及联结词等符号组成 

的符合要求的符号序列。 

定理2 命题逻辑系统中的定理在上述的知识系统中都 

是可证的。 

证明：任取命题逻辑系统中的一条定理，因为其中的命题 

变元只有有限多个，所以可以将该定理表示为 F(户 ，Pz，⋯， 

)，其中， ，p ，⋯， 表示该定理中出现的各个不同的命题 

变元。设该知识系统是非空的，至少包括两条不同的真命题与 

假命题，而这是容易做到的。不妨 以 a表示其 中的一条真命 

题 ，以 表示其中的一条假命题。运用代入规则．逐步构造出 

表 1。 

表1 

户l 户2 户 F(pl，Pz，·。。，P ) 

代入命题 真 

代入命题 p 真 

代入命题 p p p p 真 

表中的每一条知识是这样得到的，那就是将 ，pz，⋯． 

分别代以知识系统有明确真假值的命题，只要不出现上面提 

到的矛盾代入即可，而这是可以做到的。然后经过计算得到 F 

(P ，Pz，⋯，P )的值。计算出的表的最后一列必然都是真值 ， 

否则与 F(p ，P ”，P )是一条定理的前提相矛盾。这样，我 

们通过计算在该知识系统中构造出了下面形式的一条条的以 

条件命题形式给出的知识。 

如果 户 为 a，且 户z为a，⋯，且 p 为a，那么 F(p ，Pz，⋯， 

P )真 ； 

如果 P 为 p，且 Pz为 a，⋯t且 P 为 a，那么 F(户 ，Pz，⋯， 

P )真； 

如果 P 为 ，且 Pz为 ，⋯，且 P 为 ，那么F(p ，Pz，⋯， 

P )真 。 

依次经过z 次的代入计算 ，便可以穷尽 P ，P：，⋯，P 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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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可能的真假取值。最后再利用基于真假值的完全归纳法可 

知，F(p ，P “，P )是永真式 ，与 P-，P “， 分别代以什么 

样的具体命题没有关系，从而证明了这是一条定理。由于该定 

理是从命题逻辑系统中任意取出的，因此这说明命题逻辑系 

统中的任意一条定理在上述的知识系统中都是可证的。证毕。 

上述定理1和2的证明并不涉及语义问题，所以得出的结 

论不难直接应用到模态逻辑系统中。这些结论显示，将逻辑系 

统中的定理置于一个知识系统的框架之下是合适和有意义 

的。 

5 知识系统的构建 

逻辑系统里期望通过有效的推理来得到多的重言式，并 

且期望它们是一致的和完全的。这只能作为上述知识系统的 

一

个 目的，它的另一个目的是要通过有效的逻辑推理来获得 

各种期望的结论，从而作为决策或其他推理工作的前提。这里 

将通过对普通逻辑系统进行适当的改造来得到所需的知识系 

统。这些改造工作主要包括：第一，增加明确了事实真假知识 

组成的知识集以作为未来逻辑推理的前提，而这些具体知识 

的符号序列可以通过适当的文法来产生。第二 ，其中允许使用 

形如“如果⋯ 那么⋯”的知识 ，并且它们是和逻辑系统中的定 

理一样看待的，因为许多定理也是以这种方式表述的。第三， 

增加对知识真假判定的求值与赋值函数。这样 ，一条知识取出 

时可以求出其真假值，而存入时可以贴上真假标签。最后，还 

要建立来源、目的不同的知识输入与输出动作 ，因为现在的系 

统中有的不止是形式知识。 

下面的知识系统是由极小模态逻辑系统 K扩充后得到 

的 KK。而且为了便于比较两者的异同，它是与原来的逻辑系 

统一起给 出的。 

极小模态逻辑系统 K： 
1．初始符号 
(1)命题变元：P，q，r，j，⋯⋯； 
(2)真值联结词：_7．V； 
(3)括号 ：(，)； 
(4)模态算子：口； 

2．形成规则 
(1)单个命题变元是合式公式； 
(2)若 P是合式公式 ．_7户则是合式公式； 
(3)若 P和 q是合式公式，则 PV q是合式公式； 
(4)有限次地应用上述(1)至(3)所得出的包含命题变元、真值联结 
词和括号的符号序列也是合式公式； 

(5)若 P是合适公式，则口P和Op都是合适公式； 

) P亍口q是合式公式，则peCq和p=q都是合式公式； 3
． 形变规则 
(1)代入规则； 
(2)分离规则； 
(3)定义置换规则； 
(4)必然规则。R口：如果 A．那么 口A。 

4．定义 
(1)户一 q一 _7PV q Def一 

(2)PA q一 _] (_7户V—q) DefA 

(3)户一 q一 (户一 q)^(q一 户) Def一 

(4)Op= 厂_7口_7户 DefO 
(5)pOCq= 口(户一q) De[CC 
(6)户一q一 (pccq)A(qCCp) Def= 

5．初始公理 
(1)户V户一 户 

(2)户一 户V q 

(3)PV q— qVP 

(4)(口—+r)—+( V口—+ V r) 

(5) ](户一qj—e口 口f口C“6印一口q) 
6．已推得定理集(略) 

知识系统 KK： 
1．初始符号 
(1)命题变元：P．q．r ⋯⋯； 
(2)真值联结词：_7，V； 
(3)括号：(．)； 
(4)模态算子 ：口； 
*( )非终结符号的有限 N集合，终结符号的有限集合 r。 

2．形成规则 

(1)单个命题变元是合式公式； 
(2)若P是合式公式，_7户则是合式公式； 

(3)若P和 q是合式公式，则 PV q是合式公式；
． ， 

(4)有限次地应用上述(1)至(3)所得出的包含命题变元、真值联结 
词和括号的符号序列也是合式公式； 
(5)若P是合适公式，则口P和op都是合适公式； 

(6)若P和q是合式公式，则pecq和户一q都是 式公式 
*(7)利用某个合适文法 GK一( ， r，S．尸)来产生一条语言形 

式的知识。 
3．形变规则 
(1)代入规则； 
(2)分离规则 ； 
(3)定义置换规则； 
(4)必然规则。R口：如果 A，那么 A。 

*4．新增加的一些运算 
*(1)检验运算； 
*(2)取值运算； 
*(3)赋值运算； 
*(4)从事实知识集中输入(取出)知识的运算； 
*(5)输出(送入)知识到事实知识集中； 
*(6)定理选择。 

5．定义 
(1)户一 q一 _7户V g 
(2)户A q一 _] (_7户V_7q) 

(3)po q=( (户— q)^(口— 户) 

(4)op=d卜 口一户 
(5)pCCq= 口(户一q) 
(6)P=q—dl(pCCq)A(qcc户) 

6．初始公理 
(1)户V户— 户 

(2)户一 户V q 
(3)户V q—qVP 

(4)(q— r)一 (PV q— PV r) 

(5)K口(户一q)一(口户一口q) 
7．形式知识集(略) 
*8．事实知识集(略) 
注 ： 

Def— 

Def  ̂

Def— 

DefO 

Defcc 

Def一 

1)加“*”号的为新增加的 ； 
2)一些新增部分在前面已作了大致的说明。因为它们并不难理解，所 
以这里省略了进一步说明。 

结论 由于模态的或非模态的理论逻辑系统至少难以反 

映意识系统的决策特征，因此将意识系统简化为单纯的逻辑 

系统来研究是不合适的。为了能进行如人一样的一些决策过 

程，在相应的意识系统中需要定义或包括具有事实真假值的 

各种知识，而这正是现有的理论逻辑系统所没有做到的。由于 

包括事实真假的知识超 出了逻辑系统关心的范畴，因此这里 

将它们定义为知识系统，它们通常可以通过对现有的逻辑系 

统进行扩充而得到。知识系统的概念更加广泛，更适合反映意 

识系统的决策特征。不过需要注意 ，这种方法是领域相关的， 

也就是说只有在将逻辑系统方法应用于意识系统研究时，这 

样做才有意 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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